
封面

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

项目验收报告书

项目名称：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
（海口市澄迈县温泉小镇三套房产评估）
施工单位（承包商）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项目负责人（施工单位或承包商）：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（项目建设主管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
验 收 时 间（验收后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说明

一、工程项目验收：指工程建设类项目、设备大修类项目等的验收
1. 阶段验收（如有）：请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表01。

2. 初验收：请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封面、表02～表07。

3. 正式验收：请按制度要求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表08～表17。

4. 解除质保：请按要求准确填写表18。
二、购置项目验收：指购置设备类项目、大宗物资类项目及设备项修类项目等的验收
1. 如果有阶段验收，按要求填写表01。

2. 初验收：请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封面、表06。

3. 正式验收：请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表08、表10、表12、表15、表16、表17。

4. 解除质保：请按要求准确填写表18。
三、服务项目验收：指信息、咨询、论证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技术服务类项目的验收
1. 初验收：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封面、表06。

2. 正式验收：请按验收管理办法及表格附注要求准确填写表08、表10、表12、表15。
表08              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

	姓   名
	单位或部门
	职务或职称
	申请网上验
收审批意见

	（组长）  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本表由验收办组织验收组成员签字。
表10               项目档案交接证书

	项目名称
	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

（海口市澄迈县温泉小镇三套房产评估）
	竣工时间
	      年  月  日

	档 案 内 容
	资  料  名  称
	份数
	总页数
	备   注

	
	康正评字2020-1-0577-F01HDZC2号
	    1
	
	

	
	康正评字2020-1-0577-F02HDZC2号
	1
	
	

	
	康正评字2020-1-0577-F03HDZC2号
	1
	
	

	施工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监理单位
	无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监理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建设主管 部门
	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档案 管理部门
	           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由档案室组织填写，建设主管部门配合。

表12            项目验收签证书（表1/2）

	项目名称
	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

（海口市澄迈县温泉小镇三套房产评估）
	勘察单位
	无

	
	
	设计单位
	无

	
	
	承包单位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	开工日期
	2020年11月24日
	监理单位
	无

	完工日期
	    2021年 6月11日
	合 同 号
	2020BLCWT0333

	验收日期
	       年  月  日
	合同造价
	       13500元

	勘
察
单
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勘察负责人意见：无
（签章）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设
计
单
位
	设计负责人意见： 无
（签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承
包
单
位
	项目负责人意见：已完成合同要求的所有项目，申请验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
理
单
位
	监理负责人意见：无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建
设
单
位
	建设单位：

     （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由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填写。
2、经过公司验收委员会同意后建设单位栏方可盖章存档。

表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明细表

	项目名称：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

（海口市澄迈县温泉小镇三套房产评估）
	合同编号：2020BLCWT0333

	类 别
	名 称 （含规格、型号）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	金  额

	固定资产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小 计
	
	
	
	
	

	备件、材料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小 计
	
	
	
	
	

	维修、服务、咨询等
	评估费
	
	
	
	13500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小 计
	
	
	
	
	13500

	合  计
	
	
	
	
	13500

	财务部
	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	申请

部门
	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	验收组

组长
	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由财务部门牵头，项目建设主管部门协助填写。


